
关于吴昊鹏反映“加大网约车行业治理力度”信访事项答复意见
吴昊鹏：

您所反映“加大网约车行业治理力度”的信访事项，我局领导十分重视，责成有关部门办理，现将有关情况回复如下：

一、规范网约车平台运营。依据我市网约车管理暂行办法有关规定，我市坚持按照高品质服务、差异化经营的原则，有序发展网约车。目前，市道路运输局对重点网约车平台企业开展了定期约谈工作，要求企业汇报其车辆及人员合规化进展情况，敦促企业加快合规化进程，规范其运营服务行为。

在做好日常管理的同时，将与执法总队做好信息通报工作，做好源头管理和日常监管相结合，按照各自职责对网约车企业开展联合督查、检查工作。

二、网约车平台数据对接工作。依据我市网约车管理暂行办法第二十一条规定，市客运交通管理机构、各区交通运输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对网约车市场的监管，完善监管手段，实现与网约车平台信息共享。

行业管理部门依职责开展定期抽查数据工作，对于数据检查中所发现的平台违规派单、数据对接不完整等违规运营情况梳理、汇总后抄报执法总队，由执法总队依法开展执法工作。
如不服本处理意见，可自收到本处理意见书之日起30日内向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书面提出复查申请，逾期不申请复查，本处理意见即为该信访事项的终结性意见。
天津市道路运输管理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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